
安 康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
 

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安康市 2019 年医保报销政策 

宣传提纲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卫健局，高新区社区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卫健局，市直各

医疗卫生单位： 

今年 8 月，医保部门按照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部

署，对全市贫困人口的医保报销政策进行了微调。为加强医保报

销贫政策的宣传，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，现

将《安康市 2019 年医保报销政策宣传提纲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

有关事宜作如下通知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1.1.1.1.加强加强加强加强阵地宣传阵地宣传阵地宣传阵地宣传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印制（亦可联合医保部

门印制）医保报销政策明白卡、宣传单、宣传手册等宣传品，并

在医疗卫生机构内广泛开展宣传，同时要在村委会所在地、集镇、

广场、车站、码头等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医保报销相关政策。 

2.2.2.2.结合服务宣传结合服务宣传结合服务宣传结合服务宣传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结合贫困人口家庭医生

签约及随访服务、“三比一提升”行动、扶贫扶志“五项教育”、

党建+健康扶贫“四个一心连心”、全国扶贫日及大型义诊活动等，

进村入户，面对面开展政策宣讲，尤其要结合贫困患者患病及看

病就医情况，将其享受的医保报销政策讲清楚，同时要在贫困家



庭户家中张贴或留存医保报销政策明白卡。 

3.3.3.3.加强媒体宣传加强媒体宣传加强媒体宣传加强媒体宣传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报纸、短信、手机 APP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等媒介，采用群众喜

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，努力使贫困群众知晓相关医保报销政策。 

4.4.4.4.通过办班通过办班通过办班通过办班宣传宣传宣传宣传。。。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培

训班等加强对卫健系统干部职工、扶贫干部、“四支队伍”健康

扶贫政策的宣传，同时，要利用院坝会、群众评议会等，对群众

进行集中宣讲，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。 

 

附：1.安康市 2019 年医保报销政策宣传提纲 

2.安康市参保贫困人口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及医保救助政

策一览表 

 

 

 

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

2019 年 9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卫健委，市脱贫办、市医保局。 



安康市 2019 年医保报销政策宣传提纲 

（由市医保局提供；如有政策调整，则按新政策执行； 

县区可酌情增减） 

 

1.政策名称：个人缴费参保资助 

享受对象条件：建档立卡贫困户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全额资助，其他符合条

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人参保筹资按每人不低于 70 元

（省财政 45 元、市财政 10 元、县财政按 15 元）定额资助。 

申办流程：资助资金打入个人银行卡 

2.政策名称：门诊统筹补助 

享受对象条件：参加新农合的患者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人均 100 元，按人定标，户内通用。 

申办流程：凭参合本(卡)在所在地定点的乡镇卫生院、村（社

区）卫生室办理补助。 

3.政策名称：门诊慢性病补助 

享受对象条件：符合门诊慢性病病种管理标准的参合患者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Ⅰ类病种限额 3 万元，补助比例 80%；Ⅱ

类病种限额为 0.36 万元,补助比例 80%；Ⅲ类病种限额 0.24 万

元,补助比例 80%；Ⅳ类病种限额 0.12 万元,直接报销。 

申办流程：1.在参合所在镇卫生院申请并经过初审；2.县

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复审；3.县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；

4.凭慢性病证(卡)在县（区）内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补助（未实行

直通车的在各县区政务大厅、镇卫生院办理）。 



4.政策名称：住院补助 

享受对象条件：因大病住院的参合群众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市内协议定点镇卫生院设起付线 100 元，

合规费用补助 90%，县协议定点二级医院起付线 500 元，合规费

用补助 90%，市级协议定点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1000 元，合规

费用补助 80%，市级协议定点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1800 元，合

规费用补助 70%，省级协议定点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3000 元，

补助 65%，省级协议定点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2000 元，补助 75%。

省外协议定点三级医院起付线 5000 元，补助比例 50%，省外协

议定点二级医院起付线 1500 元，补助 70%，省外协议定点一级

医院起付线 500 元，补助 90%，非协议定点医院起付线 5000 元，

补助 30%。 

申办流程：1.在省、市、县（区）、镇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

出院时直接办理结算。2.在非直通车医疗机构出院时到县（区）

政务大厅办理结算。 

5.政策名称：大病保险补助 

享受对象条件：经新农合基本医保报销后自付合规费用达

5000 元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，实行分段按比例补偿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0.5 万元(不含)至 5 万元(含)补偿 65%，5

万元(不含)至10万元(含)补偿75%，10万元(不含)以上补偿 80%

（最高不超过 80%），从 2019 年 8 月 1 日后执行。 

申办流程：1.安康市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结算；2.

非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出院后，符合规定的费用在各县（区）政

务大厅办理结算。 



6.政策名称：农村医疗救助（基本医疗住院救助） 

享受对象条件：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低收入

救助对象和特定救助对象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医疗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部分不超过

当地大病保险起付线的，特困供养人员给予全额救助；最低生活

保障对象按照不低于 70%的比例救助，年度累计封顶线不低于

1.5 万元不高于 1.8 万元；低收入救助对象、特定救助对象按

不低于 50%的比例救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1.2 万元不

高于 1.4 万元。 

申办流程：五保、低保在市内直通车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可“一

站式”结算；在非直通车定点医院住院治疗的，持相关材料在县

区政务大厅办理。 

7.政策名称：农村医疗救助（重特大疾病住院救助） 

享受对象条件：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低收入

救助对象和特定救助对象、因病致贫对象、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

（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除农村特困、农村低保以外

的贫困人口）。 

补助（贴）标准：医疗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部分超过当

地大病保险起付线的，经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，特困供养人

员给予全额救助；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按不低于 70%的比例给予救

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3 万元不高于 3.9 万；低收入

救助对象、特定救助对象按不低于 5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年度累

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2 万元不高于 2.6 万元；因病致贫对象按

照不低于 30%的比例救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1.5 万元



不高于 1.9 万元。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按 50%比例给予救助，年

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2万元不高于 2.6 万元。 

申办流程：五保、低保在市内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可“一站式”

结算；在非直通车定点医院住院治疗的，持相关材料在县区政务

大厅办理。 

8. 政策名称：医疗救助（含补充医疗保障）。 

享受对象条件：住院的参合贫困患者。 

补助 （贴） 标准：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（新农合）、

大病保险、民政医疗救助“三重保障”后，使其合规医疗费用报

销比例原则控制在 80%-85%，不得全额报销。 

申办流程：1.安康市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结算；2.

非直通车定点医疗机构及不具备直通车补助条件的定点医疗机

构，合规费用在各县（区）政务大厅办理结算。 

9.政策名称：医保报销 

报销地点：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（公立医院）或政务大厅。 

报销方式：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

助 “一站式服务、一窗式办理、一单制结算”。 

 


